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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进口限制通知 

 

根据台湾财政部关务署公布，进口至台湾的快件免税额政策延后至 2018 年生效（原生效日期为 9 月 1

日）。其他新进口限制政策维持不变，有关详情如下： 

 

1. 增设进口次数限制 

生效日期：2017 年 7 月 1 日 

^收件人包括个人或公司，若公司为收件人，则以其统一编码来计算进口次数 

*半年起算点为 1 月 1 日及 7 月 1 日；当半年期结束后，会重新于起算点计算免税进口次数 

 

2. 增设发票处罚规定 

生效日期：2017 年８月 1 日 

 

3. 下调免税额 

生效日期：2018 年 

 

如对台湾进口限制政策有任何查询，请浏览台湾财政部网址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(852) 2730 0273

（香港）或 (853) 2873 7373（澳门）。 

 

原政策 新政策 

没有限制 同一收件人^于半年内*只可进口 6 次，超过限制的货物不论申报

价值，均需向收方征收税金 

原政策 新政策 

没有罚款 若被抽查货物上无商业发票，每次罚款新台币 6000 元（文件除

外） 

原免税额 新免税额 

每票： 

新台币3000元 （约90美元） 

每票： 

新台币 2000 元（约 65 美元） 


